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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1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11324.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开展出口货物退（免）税备案单证检查工作的通知(国税函

〔2007〕69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

局： 为加强出口退税管理，防范和打击骗取出口退税违法行

为，国家税务总局先后下发了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

退（免）税实行有关单证备案管理制度（暂行）的通知》（

国税发〔2005〕199号）和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退（

免）税实行有关单证备案管理制度的补充通知》（国税函

〔2006〕904号），规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出口企业向税务机

关申报出口货物退（免）税后，对有关购销合同、出口货物

明细单、装货单和运输单据等4个单证实行备案管理。出口货

物单证备案管理制度已实施一年，为进一步加强单证备案管

理，经研究，国家税务总局决定从2007年1月1日至3月31日期

间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出口货物退（免）税单证备案检查工

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检查范围 按照国税发

〔2005〕199号和国税函〔2006〕904号文件有关规定，2006

年1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期间出口企业向税务机关申报出口

货物退（免）税后应进行备案管理的单证。 二、检查方式 主

管税务机关可采取向出口企业调取备案单证检查或到出口企

业实地检查备案单证的方式进行。要将2006年出口货物（特

别是异地收购货物）出口额增长过快、价格变动较大、出口

货物中以农副产品为主要原材料加工的工业品比重较大、曾

发生过骗税或涉嫌骗税问题等出口企业作为检查的重点。各



地的检查面应同时达到以下两个标准： （一）对外贸企业检

查户数必须达到本地区2006年申报出口退税外贸企业总户数

的40%以上；生产企业检查户数必须达到本地区2006年申报“

免抵退”税生产企业总户数的20%以上。 （二）对一户出口

企业备案单证的检查必须达到该企业2006年申报出口货物退

（免）税额的50%以上。 三、检查的内容 （一）出口企业是

否按照国税发〔2005〕199号和国税发〔2006〕904号文件规定

进行单证备案管理。备案的单证是否齐备；是否按规定装订

、存放和保管；备案单证属于电子数据或无纸化的是否符合

国税发〔2006〕904号文件规定。 （二）出口企业备案单证所

列购进、出口货物的品名、数量、规格、单价与出口企业申

报出口货物退（免）税资料的内容是否一致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